
行政复议流程图

申请条件：

1．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

2．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3．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

4．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

5．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

6．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

7．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

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

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

1、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

机关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

合法，在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

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

性文件的附带审查申请。书面申请

口头申请

受理后，

复议机关

决定原具

体行政行

为是否停

止执行。

审查期限届满，行政复议机关未作出不

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视

为受理。满之日起视为受理。

自收到符合上述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之日起 5日内审查，

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机关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理由不

成立。

对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自收到

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补正。收到补正材料后行

政复议机关重新进行审查。

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权受理的行政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由最先收到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机关受

理。

责令其纠正

必要时可以直接受理
行政复议机关不予

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上级行政机关认为行政复议申请

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告知申请

人。

网络申请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当面或者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将听

取的意见记录在案。因当事人原因不能听取意见的，可以书面审理。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复议终止：

1、 申请人要求撤回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构准予撤回的；

2、 作为申请人的自然人死亡，没有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3、 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放弃行政复议权利的；

4、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经行政复议机构准许达成和解的；

5、 申请人对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因申请人同一违

法行为涉嫌犯罪，该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变更为刑事拘留的；

6、 依照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中止

行政复议，满 60日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仍未消除的。

经行政复议机关审

查后，制作行政复

议终止通知书。

被申请人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普通程序 10日/简易程序 5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

关证据、依据材料。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第三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可以按照规定查阅、复制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

答复、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

行政复议中止时间

不计算在行政复议

期间之内。行政复

议机构中止、恢复

行政复议案件审

理，书面告知当事

人。

行政复议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复议中止：

1.作为申请人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尚未确定是否参加行政复议；

2.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丧失参加行政复议的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参加行政复议；

3.作为申请人的公民下落不明；

4.作为申请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

5.申请人、被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不能参加行政复议；

6.依照本法规定进行调解、和解，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同意中止；

7.行政复议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

8.行政复议案件审理需要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其他案件尚未审结；

9.有本法第五十六条或者第五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10.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其他情形。

申请

受理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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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效

责令履行

确认违法

撤销或者

部分撤销

变更

符合国家赔偿法

赔偿规定的，决

定给予赔偿。

可责令重新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

合受理条件定的，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

行政复议机关制作驳回

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普通程序自受理之日起 60日

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情况复

杂可延长 30日。

简易程序自受理之日起 30日

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复

议案件，行政复议机构认为不

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

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合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经调

解达成协议

调解未达成协议

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

作行政复议调解书

调解书生效前一方反悔

行政复议机关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经各方当事人

签字或者签章，

并加盖行政复

议机关印章，即

具有法律效力。

维持

驳回行政

复议请求

可责令采取补救

措施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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